附件2

云南省体医融合试点申报评分参考标准
	项目内容
	参考评分标准
	具体得分

	场地和功能区

配置

（20分）
	建筑面积不小于150平方米，配置体质和健康检测、体质和健康评估指导、运动健康服务、管理和后勤保障等功能区。各功能区要符合急救、消防、卫生、环保等要求，设置必要的无障碍设施，地面应采用防滑材料和安全标识。以上均做到为优秀，部分做到视情况扣分。
	

	器材和设备

配置

（20分）
	健康信息管理系统应以体质测试为基础，医疗检测为前提，应具备体质和健康评估、健康预警、健康档案管理、数据统计分析、预约测试、数据查询等功能。以上均做到为优秀，部分做到视情况扣分。
	

	人员配置基本

要求

（20分）
	应有具有医生从业资格的专业人员、运动处方师、运动康复治疗技师、一级（含）社会体育指导员、管理和后勤保障人员等相应资质的专职人员5人以上。以上均做到为优秀，每少1人视情况扣4分。
	


	建设项目与

方向

（30分）
	建设项目至少5项，每少1项扣6分：①运动创伤治疗项目；②科学健身指导项目；③青少年健康管理类项目；④社区运动与健康服务项目；⑤运动处方库建设类项目；⑥运动功能评估和康复治疗项目；⑦培养“体医”双型人才项目；⑧联合科技攻关项目；⑨构建服务标准体系项目；⑩其他体医融合类项目。
	

	答辩情况

（10分）
	答辩由主要负责人汇报。汇报简明扼要、重点突出、逻辑性强，图表文字准备充分。多媒体制作水平和效果佳。能正确理解评审专家提问，答辩有理有据，回答思路清晰、流利准确，无答辩超时的情况。以上均做到为优秀，部分做到视情况扣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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